
2012年4月10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A28

信息披露

特别提示

1、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是在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

和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2010]26

号

）

实施后的新股发行

，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

价对象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

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

2、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下称

“

上交

所

”）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

下称

“

申购平台

”）

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

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布的

《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

施细则

》（2009

年修订

）（

下称

“《

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

，

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

险

，

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

，

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

、

报价

、

投资

：

1、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纺织

、

服装

、

皮毛行业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

，

请投资者决策时

参考

。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

（

或其他估值指标

）

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

（

或其他估值指标

），

存在未来

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

、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2、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

102,236�

万元

。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

要量

，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

，

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

、

有效使用

，

将对

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

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

、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3、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

，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

经营管理

和风险控制能力

、

财务状况

、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

根据股票发行申请会后事项监管规程

，

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需要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

重要提示

1、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发行人

”

或

“

奥康国际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下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415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及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国信证券

”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或

“

主承销商

”）。

奥康国际的股票

代码为

“603001”，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下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

下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8,100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0.20%。

其中

，

网下发行不超过

1,620

万股

，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

中界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

，

且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

下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机构

，

包括国信证券已向协会备案的自主推荐询价对象

。

3、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

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

参与本次发行

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

，

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CA

证书

，

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

、

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

，

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

。

询价对象和配售

对象应自行负责

CA

证书

、

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

4、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

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

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012

年

4

月

10����

日

（T-6

日

）（

初步询价开

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12: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全部

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5、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

，

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

如报备账

户信息发生变动

，

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

年

4

月

13

日

（T-3

日

）15:00�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

（

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

《

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

6、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

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

量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0.01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

申购价格的

120%。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

下发行量

，

即

1,620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

，

即

100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7、

有效报价指初步询价中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

、

申报数量和申报时间等符合本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

要求的报价

。

8、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9、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效报价落在主承销商确

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

，

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

累计投标询价

。

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

量

”

之和

，

也不得超过该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的

150%，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

即

1,620

万股

。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

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

10、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

，

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

内最多申报

3

笔

（

每个价格申报

1

笔

），

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

限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其为违约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

11、

若网下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20

万股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按比例进行配

售

，

网下最终配售比例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价格以上的网下有效申购总量

。

若网下有效申购的总量等于

1,620

万股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

行配售

。

若网下申购结束后

，

网下有效申购的总量小于

1,620

万股

，

认购不足部分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

12、

回拨安排

：

若

2012

年

4

月

18

日

（T

日

）

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

，

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

由参与

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认购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比例进行配售

。

上述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部分由主承

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认购

；

仍然认购不足的部分

，

由承销团包销

。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

启动回拨机制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

（T+1

日

）

公告回拨公告

。

13、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

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14、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

（T-5

日

）

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

（T-3

日

）。

通过申购平台报

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

15、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7

日

（T-1

日

）

及

2012

年

4

月

18

日

（T

日

）（T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日

）

9:30-15:00；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18

日

（T

日

）9:30-11:30、13:00-15:00，

敬请投资者关注

。

16、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网下申

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

等

），

以

2012

年

4

月

10

日

（T-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

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

价对象

、

配售对象自负

。

17、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

（T+2

日

）

在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定

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

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18、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1）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

；

（2）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19、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

，

缺口部分将由发行人

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

，

发行人将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20、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仔细阅读

2012

年

4

月

10

日

(T-6

日

)

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

招股意向书

》

全文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同时刊登

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

日

2012

年

4

月

10

日

（

周二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T-5

日

2012

年

4

月

11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T-4

日

2012

年

4

月

12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T-3

日

2012

年

4

月

13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 15: 00

截止

）

T-2

日

2012

年

4

月

16

日

（

周一

）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T-1

日

2012

年

4

月

17

日

（

周二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

》 、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T

日

2012

年

4

月

18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T＋1

日

2012

年

4

月

19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T＋2

日

2012

年

4

月

20

日

（

周五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3

日

2012

年

4

月

23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1）T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2）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

，

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

《

细则

》

操作申购

。

如无法正常申购

，

请及时联系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予以指导

；

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题

，

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3）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通知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8,100

万股

，

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

1,62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即

6,480

万股

。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

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

标询价

；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

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

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

上发行的

，

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三、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1、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

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

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

，

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

，

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

，

在满

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

，

同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

，

确定发行价

格区间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

（T-1

日

）

在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

价格区间公告

》

中披露

。

2、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

，

所提供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

标询价申购

。

网下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

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

、

市场环境等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

（T+2

日

）

在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

公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

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3、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

四、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

(T-5

日

）

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

（T-3

日

）

期间

，

在深圳

、

北京

、

上海向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T-5

日

（ 4

月

11

日

，

周三

）

9：30-11：30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二楼大宴会厅

1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T-4

日

（ 4

月

12

日

，

周四

）

9：30-11：30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二层聚宝厅

3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乙

9

号

T-3

日

（ 4

月

13

日

，

周五

）

9：30-11：30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大酒店

三楼宴会厅

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

大道

8

号

五、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

1、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

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

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2012

年

4

月

10

日

（T-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

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自负

。

2、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

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3、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可

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如配售对象申报的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

行价格区间下限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4、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

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5、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

，

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初步询价报价

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

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6、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

（T-5

日

）

至

4

月

13

日

（T-3

日

）。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

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

价

，

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有效报价或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

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0.01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

申购价格的

120%，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

下发行量

，

即

1,620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

，

即

100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例如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P1、P2、P3（P1＞P2＞P3），3

个价位填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

为

M1、M2、M3，

则

：

（1）P1

应小于或等于

P3×120%；

（2）M1、M2、M3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100

万股

，

且超出部分为

10

万股的整数倍

；

（3）M1+M2+M3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20

万股

。

7、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

，

累计申购数

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

，

也不得超过该

“

拟申

购数量

”

总和的

150%，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即

1,620

万股

。

例如

：

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P，

在累计投标阶段

：

（1）

若

P＞P1，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2）

若

P1≥P＞P2，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1，

最高数量为

1.5×M1；

（3）

若

P2≥P＞P3，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1+M2，

最高数量为

1.5×(M1+M2)；

（4）

若

P3≥P，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1+M2+M3，

最高数量为

1.5×(M1+M2+M3)，

且最

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20

万股

。

8、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

，

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

9、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1）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

；

（2）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0755-82130572

2、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0755-82133102、021-60933186、010-88005185

发行人：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0

日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

容

。

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网站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

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

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股东自愿锁定的承诺

1、

奥康投资有限公司

、

王振滔

、

王进权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

2、

王振滔

、

王进权另外承诺

，

在上述第

1

项承诺之禁售期满后

，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3、

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

二

、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1、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2、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

《

公司法

》

规定的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每年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必须含有现金分配方式

。

3、

现金分红比例

：

公司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

20%。

4、

在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5、

若公司净利润增长迅速

，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

利分配的同时

，

制定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6、

如公司董事会做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决定的

，

应就其作出不实施利润分

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

，

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

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7、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

如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实发

生冲突的

，

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8、2011-2013

年

，

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以后

，

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的

20%。

如果在

2011-2013

年

，

公司净利润保持增长

，

则公司每年现金分红金额的增幅将至少与净

利润增长幅度保持一致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

。

三

、

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

，

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

四

、

主要风险因素

1、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44,386.95

万元

，

占流动资产的

23.62%，

占资产总额

18.78%，

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为

37,762.74

万元

，

占存货账面价值的

85.08%。

公司库存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各地设立区

域销售公司

，

由此导致用以铺货的库存商品增加

。

若在以后的经营年度中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竞争加剧导致存

货积压或减值

，

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2、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78,874.93

万元

，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41.98%，

占资产总

额的比例为

33.37%，

与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6.59%；

其中一年以内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78,722.76

万元

，

占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99.81%。

公司应收账款绝大部分在合理信用期限内

、

账龄短

（

其中三个月内的应收账

款占比为

84.05%），

主要是各大百货商场

、

经销商已确认但尚未结算支付的销售款

。

若某百货商场

、

经销商出现支

付困难

，

或现金流紧张

，

拖欠本公司销售款

，

将对本公司现金流和资金周转产生不利影响

。

3、

王振滔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直接和间接共持有本公司

76.15%

的股份

。

本次发行

8,100

万股后

，

王振滔

先生仍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60.77%

股份

。

若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或其他方式对公司经营和财务决策

、

重

大人事任免和利润分配等方面实施不利影响

，

可能会给公司及中小股东带来一定的风险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8, 100

万股

，

按

8, 100

万股计算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0.20%

发行价格

【 ◆】

元

/

股

发行市盈率

【 ◆】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1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 ◆】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1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每股净资产

3.68

元

（

按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2.94

元

（

按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

倍

（

每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之比

）

发行方式

采用参与网下配售的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

本次发行前 股东所 持股

份的流通限制

、

股东对所

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1、

奥康投资有限公司

、

王振滔

、

王进权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等股份

。

2、

王振滔

、

王进权另外承诺

，

在上述第

1

项承诺之禁售期满后

，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3、

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 和净

额

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

【 ◆】

亿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包括

：

承销保荐费

，

审计及验资费

，

评估费

，

律师费

，

信息披露费

、

发行手续费

以及路演推介费等其他费用

，

发行费用总金额约为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 ia ng �AoKang �Shoes �Co., �Ltd.

注册资本

31, 99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振滔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12

日

住所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东瓯工业区奥康工业园

邮政编码

325105

电话

(0577)�6791�5188

传真号码

(0577)�6791�5188

互联网网址

http : //www .Aokang .com

电子信箱

a ks @Aokang .com

二

、

发行人设立情况

2001

年

7

月

26

日

，

奥康集团

、

王振滔

、

王进权

、

缪彦枢

、

潘长忠签订

《

发起人协议书

》，

共同发起设立奥康股份

，

股本总额为

7,000

万元

。

其中

：

奥康集团以经评估的实物作价人民币

3,500

万元出资

，

占注册资本的

50%；

王振滔以

现金出资人民币

2,1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30%；

王进权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7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缪彦枢

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

潘长忠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

2001

年

9

月

14

日

，

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出具浙上市

[2001]66

号

《

关于同意发起设立浙江奥

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同意由奥康集团

、

王振滔

、

王进权

、

缪彦枢与潘长忠共同发起设立本公司

。 2001

年

11

月

12

日

，

浙江省工商局颁发了

3300001008272（1/1）

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三

、

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

31,998

万股

，

本次拟发行

8,100

万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40,098

万股

，

公开发行的

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20%。

公司发行前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

：

序号 姓名

持股数

（

万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锁定限制及期限

1

奥康投资

20, 423.10 63.83%

一般法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2

王振滔

5, 985.00 18.70%

自然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3

王进权

1, 995.00 6.23%

自然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4

红岭创投

1, 066.60 3.33%

非法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5

缪彦枢

997.50 3.12%

自然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6

潘长忠

997.50 3.12%

自然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7

长霆创投

533.30 1.67%

非法人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合计

31, 998.00 100.00%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振滔先生

，

控股股东为奥康投资

。

奥康投资共有两名股东王振滔和王晨

，

王晨为王振

滔之子

。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进权为王振滔之弟

，

缪彦枢为王振滔之舅

，

潘长忠为王振滔之妹夫

，

除此之外

，

未有其

他关联关系

。

四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

一

）

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皮鞋及皮具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分销及零售业务

。

公司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

以自有品牌

运营为核心

，

研发设计与渠道经营为两翼

，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科技

、

时尚

、

舒适的皮鞋及皮具产品

；

同时

，

采取

OEM/ODM

的模式

，

为国际知名皮鞋品牌生产皮鞋产品

。

公司目前主要经营奥康

、

康龙

、

红火鸟

、

美丽佳人

、

万利威德五大自有品牌的皮鞋及皮具产品

，

为国内领先的

皮鞋及皮具品牌运营商

。

（

二

）

产品销售模式和渠道

公司采取以

“

经销

+

直营

”

为主的销售模式

，

同时以团购

、OEM/ODM

和网上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

1、“

经销

+

直营

”

模式

直营终端按货款结算方式和经营方式的不同

，

可以分为直营独立店和商场店中店两类

；

直营独立店根据店铺

面积大小

、

装潢档次

、

市场定位等

，

又分为直营旗舰店

、

直营形象店和直营标准店等形式

。

直营终端一般开设在省

会城市

、

地级市及经济发展较好

、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县级城市

，

由公司直接投资设立

，

并派出管理人员

。

直营终端

代表公司中高端品牌形象

，

能够发挥展示公司品牌

、

带动和示范周边经销商

、

经销店的作用

。

公司在全国主要省市

开设

15

家区域销售公司

，

负责所在区域的直营店管理

。

公司与经销商签订

《

经销合同书

》，

指定经销商在一定区域内非独家销售公司产品

。

在指定的销售区域内

，

经

销商可通过开设经销店

、

商场店中店等经销终端进行销售

。

公司的直营终端与经销终端各自独立经营

。

直营终端能够更好地展示公司的品牌形象

、

增加产品知名度和美

誉度

，

维护公司品牌形象的统一

；

经销终端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经销商在当地的资源优势

，

以较低的成本快速打

入新的市场

。

项目

直营模式 经销模式

独立店 商场店 经销商

店铺来源 公司区域销售公司设立

公司区域销售公司向

商场租赁

经销商设立

销售方式 直接向消费者零售 直接向消费者零售 经销商通过经销店向消费者零售

产品定价

公司以零售终端价的一定折扣向

区域销售公司销售

，

再由区域销

售公司及其店铺以终端零售价向

消费者零售

同独立店

公司以零售终端价的一定折扣向经销商

销售

；

经销商再以一定价格通过经销店

向消费者零售

促销政策 公司统一制定促销政策

同时执行公司和商场

的促销政策

整体促销政策由公司制定

；

对于个别促

销

，

在取得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

由经销商

自行决定

日常管理 公司及区域销售公司负责 同独立店 经销商负责

货款结算 直接向消费者开票结算 与商场分成结算 在一定信用期下的赊销

终端发票 公司区域销售公司或独立店提供 商场提供 经销商提供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共有销售终端

4,512

家

。

其中

，

直营独立店

161

家

，

直营商场店中店

316

家

，

经销

终端

4,035

家

，

已经遍布除台湾

、

香港

、

澳门之外的所有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

，

形成了全国性的营销网络

。

公司以华东市场为营销网络发展重点

，

一方面由于公司的地缘优势

，

另一方面由于公司对华东地区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

、

偏好较为熟悉

，

而且该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高

，

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较强

。

近几年

，

公司不断加强营销网

络终端的扩张

。

随着重庆红火鸟在重庆的设立

，

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中西部消费市场的战略布局

。

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的营销网络项目建成后

，

公司的营销网络将进一步健全

。

2、

团体订购销售模式

为进一步开拓市场

，

增加销售收入

，

公司推出团体消费业务

，

推出各种服务措施

，

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

，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目前已经推出了警用皮鞋团购业务

、

企业劳保皮鞋团购业务

、

企事业单

位的职业皮鞋团购业务

。

3、

出口

（OEM/ODM）

国外品牌商提供面

、

辅料或由公司自主提供面

、

辅料

，

公司按照其款式要求

、

规格质量和技术标准加工皮鞋产

品

，

并出口销售给国外品牌商

。

目前公司主要合作的国外品牌商有

GEOX、WORTMANN、JIMLAR、GIRZA

等

。

4、

网上直销

2008

年公司决定开拓

B2C

电子商务业务

，

设立

“

奥康网络商城

”。

网络销售大大降低了传统商务流程的人力

、

物力成本

，

利润较高

。

通过网络销售

，

公司可以获得市场即时信息

，

便于在设计

、

生产环节作出快速反映

，

满足市场

需求

，

降低经营风险

。

公司奥康

、

康龙

、

红火鸟

、

美丽佳人

、

万利威德五大品牌均亮相这一网络销售平台

，

产品品种

、

款式达

1,000

余

种

。

凭借公司在全国设立的营销渠道

，

网络商城可以实现网上销售和网下销售互补

，

形成立体的营销体系

。

（

三

）

主要原材料及价格变动趋势

公司产品生产所用主要原材料是皮革

；

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

（

如底材

、

鞋跟等

）、

扣饰

、

光亮剂

、

胶水

、

钉等

。

本

公司所用原材料

、

辅助材料等主要材料由采购管理中心向战略合作供应商统一集中采购

，

价格一般低于市场水

平

；

其他的辅助材料由三大生产基地就近采购

，

货源充足

，

价格波动不大

，

数量和款式均能充分满足公司的需求

。

（

四

）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随着有效消费需求的释放和消费升级

，

国内皮鞋行业品牌竞争和市场细分时代已经来临

。

这种品牌和市场细

分不仅仅局限于品种

、

档次

、

区域的进一步细分

，

更表现在以产品风格和消费群细分为特点的深度细分

。

在此背景

下

，

未来鞋类企业将逐步调整产品结构

，

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

，

提高产品附加值

。

1、

市场竞争格局

（1）

高端市场

市场容量小

，

主要被国际品牌占领

，

毛利率高

，

品牌

、

款式

、

舒适度是致胜关键

，

消费者对品牌

、

款式

、

用料和做

工的关注度较高

。

近年来国际知名鞋企纷纷将中国视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

，

开始按照中国人的脚型和喜好

设计鞋的款式

，

在国内不断扩展营销网络

，

国际知名品牌皮鞋在国内消费量剧增

。

高端品牌除了

LV、Dunhill、

Hermès、Gucci

等奢侈品品牌外

，

还有

Clarks、ECCO、GEOX、VALLEVERDE

等

。

（2）

中端市场

市场容量大

，

竞争集中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知名鞋企

，

毛利率较高

，

主要依靠综合能力

（

产品

、

营销

、

网络

、

品牌

等

）

取胜

。

消费者对质量

、

款式的关注度较高

，

对价格较敏感

。

目前国内皮鞋中端市场的主要品牌有

：

金利来

、

花花

公子

、

皮尔卡丹

、

鳄鱼

、

百丽

、

森达

、

奥康

、

星期六

、

达芙妮

、

康奈

、

红蜻蜓等

。

（3）

低端市场

市场容量大

，

但竞争激烈

，

大量作坊式小厂参与竞争

。

毛利率低

，

靠规模出效益

。

消费者对价格敏感

，

对品牌的

关注度不高

。

2、

市场占有率

（1）

男皮鞋市场占有率

根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

（CIIIC）

发布的消费品市场重点调查报告显示

，2010

年我国男皮鞋市场销量

领先的十大品牌依次为

：

森达

、

奥康

、

花花公子

、

富贵鸟

、

万里

、

红蜻蜓

、

金利来

、

骆驼

、

木林森

、

鳄鱼恤

。

十强的合计

份额为

34.96%，

其中森达

、

奥康的市场份额超过

5%，

分别为

5.89%

和

5.79%。

（2）

华东地区男皮鞋市场占有率

根据

CIIIC

发布的消费品市场重点调查报告显示

，2010

年华东地区男皮鞋市场销量领先的十大品牌依次为

：

奥康

、

森达

、

红蜻蜓

、

花花公子

、

万里

、

富贵鸟

、

意尔康

、

康奈

、

孚德

、

金利来

。

其中奥康男皮鞋在华东地区市场优势明

显

，

为

6.64%，

高居市场占有率第一名

。

五

、

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情况

（

一

）

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奥康股份共拥有

34

处房屋及建筑物产权

，

合计

123,752.66

平方米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权证号 建筑面积

(m

2

)

房屋坐落 是否受限

1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3

号

126.99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空压机

房

）

抵押

2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4

号

34, 061.92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主厂房

）

抵押

3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5

号

8, 432.33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车间

）

抵押

4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6

号

5, 542.58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食堂及职

工活动室

）

抵押

5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7

号

4, 082.74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生产办公

楼

）

抵押

6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8

号

3, 374.41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1#

宿舍

）

抵押

7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69

号

3, 374.41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2#

宿舍

）

抵押

8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0

号

22.27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传达室

）

抵押

9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1

号

2, 144.22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3#

宿舍

）

抵押

10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2

号

71.11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消防水泵

房

）

抵押

11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3

号

377.41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高压配电

房

）

抵押

12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4

号

85.14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胶水房

）

抵押

13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5

号

1, 656.45

瓯北镇东瓯工业园区

（

产品展示

厅

）

抵押

14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6

号

7, 282.28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15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7

号

7, 410.28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16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8

号

3, 133.65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17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79

号

3, 133.65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18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0

号

3, 133.65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19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1

号

2, 088.21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0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2

号

4, 331.30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1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3

号

2, 030.40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2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4

号

130.65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3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5

号

2, 030.40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4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6

号

2, 111.97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5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7

号

2, 030.40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6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02059588

号

105.53

瓯北镇千石工业区 抵押

27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60

号

4, 138.50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28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65

号

2, 789.93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29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58

号

3, 331.57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30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62

号

3, 329.61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31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36

号

4, 257.23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32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63

号

122.51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33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64

号

192.35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34

发行人

温 房 权 证 永 嘉 县 字 第

80000841

号

3, 286.61

黄田街道千石工业区 否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红火鸟共拥有

3

处房屋建筑物产权

，

建筑面积合计

46,555.94

平方米

，

情况如

下

：

序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m

2

)

坐落 是否受限

1

重庆红火鸟

212

房 地 证

2010

字 第

08203

号

10, 470.66

璧山县璧城街道奥康大道

1

号 否

2

重庆红火鸟

212

房 地 证

2010

字 第

08204

号

7, 600.97

璧山县璧城街道奥康大道

1

号 否

3

重庆红火鸟

212

房 地 证

2010

字 第

08205

号

28, 484.31

璧山县璧城街道奥康大道

1

号 否

（

二

）

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

序

号

使用权人 使用权证号

使用权类

型

土地用

途

使用权面积

(m

2

)

坐落

使用权终止日

期

是否受限

1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67

号

出让 工业

2, 002.00

瓯 北 镇 千 石

村

2047-4-9

抵押

2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68

号

出让 工业

1, 650.90

瓯 北 镇 千 石

村

2044-7-10

抵押

3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69

号

出让 工业

1, 650.90

瓯 北 镇 千 石

村

2043-11-20

抵押

4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70

号

出让 工业

34, 201.80

瓯 北 镇 东 瓯

工业区

2041-10-11

抵押

5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71

号

出让 工业

35, 625.40

瓯 北 镇 东 瓯

工业区

2041-10-11

抵押

6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72

号

出让 工业

17, 439.00

瓯 北 镇 千 石

村

2048-12-30

抵押

7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09）

第

03-03373

号

出让 工业

3, 113.75

瓯 北 镇 千 石

村

2040-3-27

抵押

8

发行人

永嘉国用

（ 2011）

第

03-01282

号

出让 工业

12, 976.50

瓯 北 镇 千 石

工业区

2042-6-3

否

9

重庆红火

鸟

212

房 地 证

2010

字第

08203

号

出让 工业

10, 601.50

璧 山 县 璧 城

街 道 奥 康 大

道

1

号

2053-7-19

否

10

重庆红火

鸟

212

房 地 证

2010

字第

08204

号

出让 工业

7, 578.50

璧 山 县 璧 城

街 道 奥 康 大

道

1

号

2053-7-19

否

11

重庆红火

鸟

212

房 地 证

2010

字第

08205

号

出让 工业

56, 372.70

璧 山 县 璧 城

街 道 奥 康 大

道

1

号

2053-7-19

否

（

三

）

商标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拥有的在国内注册的商标权如下

：

序号 商标 商标注册证号 商标权人 有效期至 核定使用类型

1 610240

发行人

2012-9-9

第

25

类

2 948188

发行人

2017-2-20

第

18

类

3 948189

发行人

2017-2-20

第

18

类

4 953568

发行人

2017-2-27

第

25

类

5 1009379

发行人

2017-5-20

第

25

类

6 1229812

发行人

2018-12-6

第

35

类

7 1270573

发行人

2019-5-6

第

18

类

8 1281071

发行人

2019-6-6

第

25

类

9 1281072

发行人

2019-6-6

第

25

类

10 1756967

发行人

2012-4-27

第

25

类

11 1756968

发行人

2012-4-27

第

25

类

12 1780923

发行人

2012-6-6

第

18

类

13 1780924

发行人

2012-6-6

第

18

类

14 4074854

发行人

2017-11-20

第

25

类

15 4074855

发行人

2017-11-20

第

18

类

16 5351306

发行人

2019-7-27

第

35

类

17 5351309

发行人

2019-8-13

第

18

类

18 5182700

发行人

2019-7-6

第

25

类

19 5322942

发行人

2019-9-13

第

25

类

20 5351305

发行人

2019-8-13

第

25

类

21 4847600

发行人

2019-3-6

第

25

类

22 4865998

发行人

2019-4-27

第

25

类

23 1924085

发行人

2014-1-20

第

25

类

24 1927593

发行人

2012-10-6

第

18

类

25 3426724

发行人

2014-12-13

第

25

类

26 4074861

发行人

2018-4-6

第

18

类

27 4865999

发行人

2019-5-20

第

25

类

28 5033478

发行人

2019-9-27

第

25

类

29 4847599

发行人

2019-4-27

第

25

类

30 3594022

发行人

2019-1-20

第

35

类

31 5408675

发行人

2019-10-6

第

25

类

32 5408676

发行人

2019-9-6

第

35

类

33 3230017

发行人

2013-11-13

第

18

类

34 3169695

发行人

2013-9-20

第

25

类

35 3230018

发行人

2013-11-13

第

18

类

36 3169696

发行人

2013-9-20

第

25

类

37 4074863

发行人

2017-11-20

第

18

类

38 4074862

发行人

2017-11-20

第

25

类

39 4847602

发行人

2019-3-6

第

25

类

40 4847604

发行人

2019-2-13

第

35

类

41 973289

发行人

2017-4-6

第

25

类

42 1924079

发行人

2013-1-6

第

25

类

43 1927595

发行人

2012-10-27

第

18

类

44 4847597

发行人

2019-3-6

第

25

类

45 1305992

发行人

2019-8-20

第

25

类

46 4847598

发行人

2019-6-13

第

25

类

47 4847601

发行人

2019-3-6

第

25

类

48 4847572

发行人

2019-3-13

第

18

类

49 4520337

发行人

2019-3-6

第

25

类

50 4847570

发行人

2019-2-13

第

35

类

51 5951017

发行人

2020-4-20

第

35

类

52 5951025

发行人

2020-2-27

第

25

类

53 5951032

发行人

2020-2-20

第

18

类

54 5951070

发行人

2020-4-20

第

18

类

55 5951159

发行人

2020-2-20

第

35

类

56 6403570

发行人

2020-5-13

第

18

类

57 4074860

发行人

2018-3-13

第

25

类

58 5260844

发行人

2019-11-20

第

25

类

59 5572976

发行人

2020-1-27

第

25

类

60 5868360

发行人

2020-2-6

第

25

类

61 5952851

发行人

2020-2-27

第

25

类

62 5952852

发行人

2020-2-20

第

18

类

63 5983962

发行人

2020-2-27

第

18

类

64 6356428

发行人

2020-6-13

第

25

类

65 6356434

发行人

2020-4-20

第

18

类

66 6356441

发行人

2020-6-27

第

35

类

67 6515430

发行人

2020-6-27

第

18

类

68 6515428

发行人

2020-7-6

第

25

类

69 6515426

发行人

2020-8-13

第

35

类

70 5759046

发行人

2019-12-13

第

18

类

71 5742065

发行人

2019-12-13

第

25

类

72 6024571

发行人

2020-3-6

第

18

类

73 6024570

发行人

2020-4-20

第

25

类

74 6356550

发行人

2020-4-13

第

18

类

75 6356564

发行人

2020-7-13

第

35

类

76 6356386

发行人

2020-4-13

第

18

类

77 6356376

发行人

2020-6-27

第

35

类

78 1196705

发行人

2018-8-6

第

25

类

79 1517532

发行人

2021-2-6

第

25

类

80 3478102

发行人

2015-3-13

第

18

类

81 3478103

发行人

2015-2-20

第

25

类

82 3478104

发行人

2015-3-13

第

18

类

83 3478105

发行人

2015-2-20

第

25

类

84 3478106

发行人

2015-2-20

第

25

类

85 3478107

发行人

2015-3-20

第

18

类

86 3265752

发行人

2014-7-27

第

25

类

87 3265754

发行人

2014-7-6

第

25

类

88 8845967

发行人

2021-11-27

第

18

类

89 8845978

发行人

2021-12-27

第

25

类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在香港

、

澳门和台湾注册的商标权如下

：

序号 商标 商标注册证号 商标权人 有效期至 核定使用类型 注册地

1 199801746

发行人

2013-6-25

第

18

类 香港

2 199801747

发行人

2013-6-25

第

25

类 香港

3 301063412

发行人

2018-3-02

第

9/18/25

类 香港

4 301063421

发行人

2018-3-02

第

9/18/25

类 香港

5 301063403

发行人

2018-3-02

第

9/18/25

类 香港

6

ARMANDO�

ARCANGELL

301124685

发行人

2018-5-25

第

18/25

类 香港

7 N/34644

发行人

2015-8-28

第

9

类 澳门

8 N/34645

发行人

2015-8-28

第

18

类 澳门

9 N/34646

发行人

2015-8-28

第

25

类 澳门

10 N/34647

发行人

2015-8-28

第

9

类 澳门

11 N/34648

发行人

2015-8-28

第

18

类 澳门

12 N/34649

发行人

2015-8-28

第

25

类 澳门

13 N/34650

发行人

2015-8-28

第

9

类 澳门

14 N/34651

发行人

2015-8-28

第

18

类 澳门

15 N/34652

发行人

2015-8-28

第

25

类 澳门

16 VALLEVERDE 00795182

发行人

2018-1-31

第

25

类 台湾

17 VALLEVERDE 01355054

发行人

2019-3-15

第

9/18/25

类 台湾

18 01355055

发行人

2019-3-15

第

9/18/25

类 台湾

（下转

A27

版）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东瓯工业区奥康工业园）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